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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浙 0726 民初
6643号

楼海江：本院受
理原告傅润芳诉被告
楼海江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726民初6643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6334号

张军民：本院受理
原告周双勇诉被告张
军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726 民初
6334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5679号

刘何兰：本院受理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浦江支行
诉被告刘何兰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567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6261号

俞智泷、郦缅青：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县支行诉被告俞
智泷、郦缅青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6261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初
220号

兰小良、吴金仙、
浙江衢州汇通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802 民初 220 号民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内 容
为：一、被告兰小良、
吴金仙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
告借款本金9942.51元
及利息。二、原告对被
告兰小良、吴金仙设置
抵押的车辆享有抵押
权，有权对上述车辆经
依法处置变现后所得
的款项在上述第一项
判决债权范围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三、被告
汇通汽车公司对上述
第一项判决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后，依法
有权向被告兰小良、吴
金仙追偿。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初
3658号

胡建红：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方 志 红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本 院
依法判决如下：被告
胡 建 红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返
还原告方 志 红 借 款
本 金 70000 元 及 利
息 并 承 担 案 件受理
费 及 公 告 费 合 计
2200 元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365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初
2354号

肖显荣、钱婷：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商 艾
娜 诉 你 和 商 翼 遗 嘱
继承纠纷一案，现已
审 理 终 结 。 因 无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 本 院 （2016） 浙
0802 民 初 235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如
下 ：一 、被 告 肖 显 荣
支付原告余永新、姚
雅 琴 购 房 余 款
355000 元 及 滞 纳 金
（滞 纳 金 为 735 元/
天 ，自 2016 年 4 月 3
日 起 计 算 至 实 际 付
清之日止）；二、被告
钱 婷 对 第 一 项 款 项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人代为清偿后，
可 向 债 务 人 肖 显 荣
追 偿 。 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 ，
应 当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 253 条 之 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8950 元 ，公 告 费 950
元 ，由 被 告 肖 显 荣 、
钱 婷 负 担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 于 浙 江 省 衢 州 市
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初
27号

吴晓航、姚晟：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钟 强
与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 。 因 你 们 下 落 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2017） 浙
0802 民 初 2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 江 省 衢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初
6192号

浙江金辉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本院
受 理 的 原 告 江 雁 宾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6）
浙 0802 民 初 619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本 院
判决如下：被告浙江
金 辉 钢 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返 还
原 告 江 雁 宾 借 款 本
金 100000 元 和 利 息
（ 利 息 自 2014 年 7
月 1 日 起 按 年 利 率
20% 计 算 至 借 款 还
清 之 日 止）》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初
5729号

余晓峰：本院受
理的原告金艺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诉
讼 风 险 提 示 、告 知
书、廉政监督卡、证
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本 院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0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花园人民
法 庭 第 二 审 判 庭 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初
5935号

常山县华发矿业
有限公司、李国平、
上饶广丰区鸿源矿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衢州市瑞腾化工
有限公司诉你们招标
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1、判令第一被告返
还原告萤石粉预付款
200 万 元 及 利 息 损
失；2、判令第一被告
支付业务费 54 万元；
3、第二、三被告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4、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单、风险提示书、廉
政 监 督 卡 、开 庭 传
票、民事裁定书及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 9 时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初
6240号

顾小林：本院受
理原告张勤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送达（2016）浙0802
民 初 6240 号 案 件 的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与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 督 卡 、风 险 提 示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原告诉请要求你
归还借款 25.5 万元及
相应利息，诉讼费由
你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
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3 民初
188号

赵赢魁、汪啸啸：
本院受理原告张华国
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外出,
去向不明，本院无法
向 你 直 接 送 达 诉 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达开庭传票、举证
通 知 书 、应 诉 通 知
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裁
判 文 书 告 知 书 等 。
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第 一 被 告 立 即 归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肆 万 元 整
（ ￥40000.00）, 并 同
时 支 付 自 起 诉 之 日
起 算 至 被 告 实 际 付
款 之 日 止 按 年 利 率
6%计付的利息损失;
要 求 第 二 被 告 对 上
述 借 款 本 金 及 利 息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5
月9日14时30分在本
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初
5414号

杨光聪：本院受理
原告刘普根与你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5414 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
付原告刘普根货款人民
币 68000 元，并赔偿自
2016 年 7 月 12 日起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
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15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2150 元，由你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案件受理费 1500 元在
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在
上诉期内未预交的，应当
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预
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
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
财政局，帐号：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初
10079号

叶万兴、尚才溪：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
要求被告叶万兴立即偿
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
238630.17元（截至2016
年 11 月 1 日 的 本 金
187225.66元、利透支息
19269.13 元 、滞 纳 金
20000 元、分期手续费
12135.38元），并支付自
2016年11月2日起至实
际偿还日止按大唐信用
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
利息、滞纳金；被告尚才
溪对叶万兴上述债务负
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三十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周晓瑶担任审判长，
与代理审判员王选评、人
民陪审员陈芳萍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17年4月28日8时50
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初
10080号

林米德、周礼正：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
你们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原
告要求被告林米德立
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
款 265967.50 元（本金
198777.29元、截至2016
年 11 月 1 日 的 利 息
39530.21 元 、滞 纳 金
27500元、费用160元），
并支付自2016年11月
2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止
按大唐信用卡领用合约
约定计算的利息、滞纳
金；被告周礼正对林米
德上述债务负连带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
十日内。本案由审判员
周晓瑶担任审判长，与
代理审判员王选评、人
民陪审员陈芳萍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17年4月28日9时在
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初
10082号

林腾、周礼正：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
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
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原告要求被告
林腾立即偿还原告信
用卡透支款 214080.74
元（本金148930.28元、
截至2016年11月30日
的利息29558.95元、滞
纳金 35591.51 元），并
支付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止
按大唐信用卡领用合约
约定计算的利息、滞纳
金；被告周礼正对林腾
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周
晓瑶担任审判长，与代
理审判员王选评、人民
陪审员陈芳萍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17年4月28日9时10
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9795号

林方根：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
合作银行与被告你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
求你偿还丰收贷记卡欠
款本金19928.58元、利
息 6619.57 元、费用(滞
纳金)8564.68元（利息、
费用暂计至2016年9月
19日，此后的利息、费用
按《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
机构丰收卡（贷记卡）章
程》及《丰收贷记卡领用
合约（个人卡）》规定的方
法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周
晓瑶担任审判长，与代理
审判员王选评、人民陪审
员叶锡明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并定于2017年
4月14日8时50分在本
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9385号

王欢明：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
合作银行与被告你及王
灵燕为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原告要求你
与被告王灵燕立即偿付
原告借款本金 300000
元及截至2016年11月
30 日的利息 26903.82
元，并支付自2016年12
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
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利
息、逾期利息。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三十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周晓瑶担
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
员王选评、人民陪审员
陈芳萍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并定于2017年4
月 28 日 9 时 30 分在本
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24 民 初
3146号

张东：本院受理原
告张仁权与你为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1024 民初
314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初
10056号

赵来程：本院受理
原告徐彩云与你及被
告赵来豹、郑安平为买
卖合同纠纷 [（2016）浙
1004民初10056号]，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原告要求被告赵
来豹、郑安平、赵来程
偿付货款 370638 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自2016
年12月21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
款日止）。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由审判员叶帆、审人民
陪审员朱秀君、陈芳萍
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
叶帆担任审判长，代书
记员林芝担任记录。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并定于2017年4
月 18 日 9 时 00 分在本
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初
10325号

许光平：本院受理
原告施小冬与你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 2017
年4月27日）。原告要
求判令：一、要求被告
许光平立即偿付原告
货款人民币260000元，
并赔偿自2015年2月1
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
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本院
定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
9 时 10 分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36号

陈云国：本院受理
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你及被
告王伟珍为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 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
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期限截至 2017 年 4
月 27 日）。原告要求
判令被告陈云国立即
偿 还 原 告 透 支 款
200000 元及截止 2016
年 11 月 9 日的利息及
逾期利息11625.39元，
并支付自2016年11月
10 日起至实际偿付之
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
的逾期利息；被告王伟
珍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责任。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本
院定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 8 时 50 分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64号

张招总：本院受理
原告王富明与你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 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
限截至 2017 年 4 月 20
日）。原告起诉要求你
支付货款人民币27000
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
际支付日止按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2017年4
月 21 日 9 时 10 分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初
61号

汪仲伟：本院受
理原告王富明与你为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 、开 庭 传 票 及 举
证 通 知 书（举 证 期
限 截 至 2017 年 4 月
20 日）。 原 告 起 诉
要 求 你 支 付 货 款
人 民 币 65000 元 及
自 起 诉 之 日 起 至
实 际 支 付 日 止 按 银
行 同 期 贷 款 利 率 计
算 的 利 息 损 失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并 定 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 9 时 00 分
在 本 院 第 五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63 号

张 中 其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富 明 与
你 为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因 你 下 落 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 92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材 料 、开 庭 传 票 及
举 证 通 知 书（举 证
期 限 截 至 2017 年 4
月 20 日）。 原 告 起
诉 要 求 你 支 付 货 款
人 民 币 150000 元 及
自 起 诉 之 日 起 至 实
际 支 付 日 止 按 银 行
同 期 贷 款 利 率 计 算
的利息损 失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并 定 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 8 时 50 分
在 本 院 第 五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81 民
初 8021 号

阮爱明：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兵 辉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1081 民
初 802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6）浙 1081 民
初 8019 号

王忠：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兵 辉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1081 民 初
801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台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强
清 1 号

衢州永顺建筑
劳 务 分 包 有 限 公
司：本 院 已 裁 定 受
理 申 请 人 金 飞 申 请
你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802 强清 1 号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听证通知
书、证据等材料。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上 午 9 时（遇 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二法庭召开清
算听证会。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